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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㆔十／㆕／㆒㆔八九號

日　　期﹕㆓○○㆓年六月五日

敬啟者﹕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有關特惠分區補償制度有關特惠分區補償制度有關特惠分區補償制度有關特惠分區補償制度

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002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6日特別會議日特別會議日特別會議日特別會議

貴會 4月 16日來函收悉。就  貴會 6月 6日會議議程第 I項，本
局現特函提出意見如㆘﹕

檢討為收回新界土㆞而設立的特惠分區補償制度﹕

當初政府為收回新界土㆞而設立特惠分區補償制度時，由於城

市規劃尚未普及，主要的規劃、發展均集㆗在新市鎮範圍之內，

補償分區以新市鎮作為㆗心點，距離新市鎮越遠，所定的補償分

區級數越低。但自從政府對全港土㆞均進行規劃，加㆖基建的配

合，規劃、發展從新市鎮伸延至其週邊㆞帶，無遠弗屆，土㆞價

值可隨時由於規劃、基建及發展的配合而有所增加，因此，本局

認為沿用已久的分區補償制度已經不合時宜，亦不合邏輯。

儘管政府曾就現行的分區補償制度㆙區的定義經擴闊至包括

“受全港性重要工程影響（的㆞區）”。但在界定何謂“受全港

性重要工程影響（的㆞區）”㆒事㆖，有關當局未有制訂清晰、

統㆒的標準或機制作為依據，任憑官員作出決定，業權㆟權益因

而受損。以西鐵工程為例，雖然有關工程屬香港重要基建項目之

㆒，但有關部門卻以㆛級分區補償額作為元朗土㆞業權㆟的收㆞

補償。

政府雖曾表示將㆒如以往，會定期檢討補償制度的分區界線，

亦會就此事與鄉議局保持定期對話。但事實㆖是，有關檢討補償

制度分區界線㆒事，自 1996年以後，政府從未有就此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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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初訂立分區補償制度，目的之㆒就是避免為了㆒些面積

零碎而偏遠的土㆞，而花費大量㆟力、物力計算有關補償額；同

時，亦是為免大量土㆞業權㆟就收㆞賠償額向法庭提出訴訟，而

制訂有關賠償機制。基於有關制度的訂立目的及㆖述各點情況，

本局建議把現行的分區補償制度從 A、B、C、D㆕級改為 A、B、
C㆔級，以配合時宜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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